
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包⊥ 合同

项目名称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

包名称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包 5

采购人 (以下简称甲方)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

供应商 (以下简称乙方):北京知富科技有限公司

采购代理机构: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

的规定,甲 、乙双方按照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的竞争性磋商采购结果签订

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标的数量、价款及交 (提 )货时间

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
单价

(元 )

总价

(元 )
品牌 各注

钾
◎

g

1

分离乳清蛋白

粉 (香草味)
桶 360 343 123480 力锐普

,
臼

运动恢复营养

粉 (芒果味)
瓶 200 519 103800 力锐普

合计金额 (元 ) 227280.00

硝

注:按实际供货数量结算。

第二条 质量标准
1.产 品质量:合格,符合国家、行业现行规范标准,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
第三条 包装标准

产品的包装由卖方负责提供,包装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;无国家标准的,则



按行业标准执行;无国家和行业标准的,包装物应当足以保护产品在运输及存储

过程中不受损害。

第四条 交 (提 )货方式、地点
1.收货人:买方或买方指定联系人。

2.交货方法:卖方送货

3.交货地点:买方指定地点

笫五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 (港 )和费用承担
1.运输方式:乙方自行决定。

2.乙方负责办理运输手续,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产品在运输途中毁损、灭

失的风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验收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
1.验收标准:按国标技术或行业标准 。

2.验收期限:到货验收

3.甲方在验收时如发现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采购技术要求,甲方拒收货物并

终 止合同,所有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笫七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1.买方在验收中,如发现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,应妥为保管,并在7日 内      碣

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。买方在保管期内实际发生的保管费用以及非因买方保管不      沃
善而发生的损失由卖方承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犭

2.买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,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。         1、 Q
3.卖方在接到买方书面异议后,应在 7日 内负责处理,否则,即视为默认买      

冖

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。

第八条 结算方式
1.付款方式:合同签订后 10个 日历天内采购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0%为预付

款,待供货方全部供货完成且验收合格后,采购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

续后,再支付合同金额的 sO%。

2,乙方须向甲方开具正规发票。

3.乙方收款账号:

单位名称:北京知富科技有限公司



开户行: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

则攵蔗升: 110062142o18800030812

税号:911101OgMA01RP3C02

电诉登: 18511629018

第九条 卖方的违约责任

l。 卖方不能交货的,应按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双倍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2.卖方逾期交货的,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的每日百分之五,向 买方支付逾

期交 货的违约金,并对买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卖方逾期 7日仍未

交货的,买方有权解除本合同,卖方按不能交货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3,卖方所交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,由卖方负责包换或包修,并承担修理、

调换 而支付的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。卖方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 ,

卖方按不 能交货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十条 买方的违约责任
l。 买方中途退货的,应按退货部分货款的 5%向 卖方支付违约金。

2.卖方送货或代办运输的,如果买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,应 当承担卖

方 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。

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

本合同履行期间,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,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

对 方,双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。未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,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

合同,否则,由此造成的损失,由责任方承担。

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 (自 然灾害,如台风、洪水、地震、战争)等的原因

不能履行合同时,应及时向对方通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,并应在 7

日内提 供证明,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

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三条通知

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,须用书面形式,可采用书信、传

真、电报、当面送交或者双方确立的电子邮件方式传递。

笫十四条争议的解决方式

瓮

扭

日弼

/



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,双方应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的,依法向买方所在地法

院起诉。

第十五条 补充与附件
1.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

部 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2.卖方在投标文件中所作出的质量承诺及质量保证视为本合同的附件,与合

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六条 附则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合同一式 方各执盛份,具有

甲方:河南

(印章)

中心 限公司

法人或授权人

联系方式 :

签订地点 :

)刀坪年 ‘月 石日
签订地点:

冫,旰年 r月 ∫/日 \
飞

叩

/


